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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講座系列 : 

有關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電子商務及稅務分歧講座  

 
 

爲協助香港企業瞭解內地營商環境的最新發展，從而更好地營運及

把握機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將

於 2014 年 12 月 16 日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電子商務及

解決稅務分歧三個熱門專題舉辦講座，詳情如下- 

 

時間 : 下午 2:30-5:30 

地點 : 上海新天地朗廷酒店 3 樓大宴會廳 A 廳  

     (地址：上海市馬當路 99 號 ) 

內容 : 

(i)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動態分享 

 上海自貿區成立一年多，在這段期間，國家和上海市政

府，從不同層面逐步落實了不少新的政策細則，這些政策

給予在內地經商的港企帶來了新的機會以及投資的便利。 

 

(ii) 零售行業在內地開展電子商務知多少 

 內地的電子商務零售業務興旺發展並逐漸形成了獨特的

模式和發展的趨勢。如何利用電子商務穩定經營擴展業務

是值得港商探討的問題。  

 

(iii) 如何在內地防範、控制和解决稅務分歧 

 隨著企業業務漸變複雜，以及內地稅收政策環境的多樣

性，企業和稅務機關可能因處理某些稅務事項產生分歧，

使企業的經營環境變得難以確定。因此，如何在內地防

範、控制和解决稅務分歧一直是港商關注和值得深入探討

的事項。  

 

 

 



議程 

時間  項目  

2:00 – 2:30 登記入場  

2:30 – 2:35   駐滬辦主任鄧仲敏女士致歡迎辭  

2:35 – 3:30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動態分享   

(講者 :袁良健，普華永道上海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部合夥

人 ) 

3:30 – 4:10 零售行業在內地開展電子商務知多少  

(講者 :汪穎，普華永道上海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部合夥人 ) 

4:10 – 4:25 茶歇  

4:25 – 5:05 如何在內地防範、控制和解決稅務分歧  

(講者 :龔亮，普華永道上海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部合夥人 ) 

5:05 – 5:30 答問環節  
 

   

對象  : 在內地的香港企業及員工  

語言  : 普通話  

費用  : 免費  

名額  : 100 名，先到先得  

 

講者介紹：  

袁良健 

 

袁 先 生 是 普 華 永 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上海的中國稅務及商務諮

詢部的合夥人。他於 2000

年起從事稅務諮詢方面工

作，主要涉及與中國有關的

國際稅務諮詢。他是普華永

道中國上海自貿區核心團

隊的主要成員，就自貿區的

發展和給企業帶來的機會

進行研究和交流。 

 

袁先生在上海財經大學獲

得了學士學位，並且是中國

註册會計師協會和註册稅

務師協會的成員。 

汪穎 

 

汪女士是普華永道上海的

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部的

合夥人，擁有超過 16 年爲

客戶提供稅務諮詢服務的

經驗。她是普華永道中部地

區稅務分歧協調服務主管

合夥人。目前，汪女士爲客

戶提供稅務和運營諮詢服

務。她是普華永道零售業和

消費品行業的中部區主管

合夥人。 

 

汪女士是中國註册會計師

及中國註册稅務師。 

 

龔亮 

 

龔先生是普華永道上海的

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部合

夥人，擁有超過 10 年爲客

戶提供稅務諮詢服務的經

驗。他曾在青島國家稅務局

工作 7 年。在普華永道上海

工作期間，龔先生爲客戶提

供稅務和商務諮詢服務包

括稅務談判和流轉稅。 

 

龔先生獲牛津大學 MBA

學位，並擁有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碩士學位。他於厦門

大學稅務專業獲得經濟學

學士學位。他擁有中國註册

稅務師資格。 

 

 



 

營商講座系列 :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電子商務及稅務分歧講座  

 (2014年12月16日下午) 

出席回執 

 

請於 2014年 12月 10日或之前，以傳真 ((86 21) 6351 9368)或電郵

(wendyzhao@sheto.gov.hk)回覆駐滬辦 (查詢請電: (86 21) 6351 2233 轉

134，趙文女士) 。 

 

參加者資料  

1. 姓名  公司名稱: 

 

職位:  

 

2. 姓名  公司名稱: 

 

職位:  

 

3. 姓名  公司名稱: 

 

職位: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手機號碼  

聯絡人電郵  

 

 

注意事項： 

1. 駐滬辦不會就講座發出確認函，請當日準時出席，並攜帶名片。 

2. 駐滬辦擬透過參加者在本表格提供的電郵向參加者發放《駐滬辦通訊》，該《通

訊》內容包括上海、浙江省、蘇州省、山東省、安徽省和香港的經貿資訊等。

如同意此安排，請在下面空格加上「」號。 

 □    同意接收《駐滬辦通訊》 

 

 

 

- 完 - 


